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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 ]  /人肉搜索0从诞生之日起, 就一直徘徊于道德与法律之间。 /人肉搜索0一方面以维护道德正义与自力救济

为社会所垂青, 另一方面又因侵犯公民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人身权利为社会所摒弃。通过对 /人肉搜索0的多维透视和侵权拷

问, 可以确定单纯的立法禁止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, 因而必须依靠法律规制、技术规制和道德规制三者有机统一

来引导其良性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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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来随着 /铜须门事件0、/辽宁女事件0、/姜岩死亡

博客0、/华南虎事件0、海事官员猥亵女童事件、南京官员

/天价香烟门0等 /人肉搜索0事件的层出不穷, /人肉搜索 0

无论对被 /人肉0者还是社会公共生活都产生了越来越重大

的影响。 /人肉搜索0在满足网民信息需求的同时, 被 /人

肉0者及相关人员的私人信息被暴露在属于公共领域的互

联网上, 从而涉及到侵犯公民隐私权、名誉权等人身权利的

问题。据此引发社会 /百家争鸣0, 有人主张立法禁止, 有人

主张任其发展, 可谓 /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。 /人肉搜

索0是无原罪的,如何避免或消除因 /人肉搜索0引发的社会

消极影响是值得深思与探讨的。

一  /人肉搜索 .之多维透视

(一 )层层剥笋: 解析 /人肉搜索0

主流观点认为广义上的 /人肉搜索0是指利用现代信息

科技, 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

动, 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、八方回应的人性化

搜索体验。狭义上的 /人肉搜索0是指通过在网络社区集合

广大网民的力量, 追查某些事情或者人物的真相与隐私, 并

把这些细节曝光 [ 1]。笔者比较赞同学者对 /人肉搜索0的定

义: 即 / -人肉搜索 .是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网民大规模

人工活动来搜索和分享特定信息的网络活动0 [2]。

与传统搜索引擎相比, /人肉搜索 0有其自身特点。首

先, /人肉搜索0具有广泛性。信息搜集范围由网络延伸至

现实社会, 信息的提供由单一的搜索引擎扩充到成千上万网

民。其次, /人肉搜索0具有自发性。信息的搜集并不是组

织进行的, 而是网民基于个人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自发地参

与到信息搜集中。再次, /人肉搜索0具有盲目性。搜集信

息的网民往往因为偏见而失去理性, 在法律许可范围外肆意

挖掘当事人个人信息, 并未考虑其行为的法律后果。最后,

/人肉搜索0具有侵害性。网民将被 /人肉 0者个人信息公之

于网络,并对其进行 /道德审判0, 严重侵犯到当事人的隐私

权、名誉权等人身权利。

(二 )追本溯源: /人肉搜索0之缘由

/人肉搜索0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原因。笔者认为, /人肉

搜索0的产生有四个原因。其一, 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发展强

化了对个人信息的搜索。网民在某些网站注册时需要填写

个人信息,这给个人信息搜索提供了可能。同时, 超强搜索

引擎的出现促进了个人信息搜索的广度和深度, 如百度、

Goog le的关键字搜索。其二, 公力救济不够。由于我国司法

资源相对匮乏和司法体制不完善, 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得不到

司法救济的情况下,往往会寻求自力救济, 而 /人肉搜索0强

大的舆论攻势是自力救济的最佳途径。由此, 自力救济成为

了 /人肉搜索0飞速发展的 /催化剂0。其三, 监管力度不够,

监管难度大。当前,我国网络的监管力度严重不够, 对侵权

责任主体的认定难度大,使一些网络违法行为逃脱了法律的

查处和制裁。客观上使得 /人肉搜索0能够肆无忌惮地发

展。最后,社会道德的缺失。随着我国社会转型, 社会道德

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惑和价值失落, 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

穷。网络世界是虚拟现实的延伸, /人肉搜索0不过是在网

络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,解决现实生活中还未解决或

者不能解决的问题,是一种新路径诉求 [ 3]。

(三 )利弊权衡: /人肉搜索0是天使还是魔鬼

/人肉搜索0自诞生之日起, 就扮演了 /网络双刃剑 0这



一角色。 /人肉搜索0一方面在维护社会道德正义与自力救

济表现了其 /拯救力量0,另一方面在侵犯被 /人肉0者人身

权利和伤害其身心上也显露了其 /摧毁力量0。

无论是 / 5. 120汶川大地震中为灾民寻找失散亲人, 还

是 /宝贝回家0, /人肉搜索 0都展现了其天使的一面。社会

救济得到实现, 社会丑恶现象得到惩治, /人肉搜索 0被称为

/道德审判法庭0也是实至名归。然而, /人肉搜索0其魔鬼

的一面也让人义愤填膺。一些网民为了满足窥探心理和位

置感, 对所发布的信息不负责, 并对被 /人肉 0者极尽侮辱谩

骂之能事, 加之网络运营者为了营利而不删除虚假或严重侵

害被 /人肉0者合法权利的信息, 或是在当事人请求删除时

无动于衷。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使得被 /人肉 0者的合法权利

得不到保障, 生活和身心遭受巨大的伤害, /网络冤案0频频

出现。

二  /人肉搜索0 之侵权拷问

(一 ) /人肉搜索0侵权之主体

第一, 信息征集者,其为侵害被 /人肉0者合法权利的第

一侵权主体。信息征集者在其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与知情

权限度外, 在网上发布征集公告, 提供当事人的相关信息, 使

信息搜集者对当事人个人信息进行搜集。信息征集者为了

获得最大限度的信息量,诽谤当事人的人格, 甚至以 /网络通

缉令0的形式要求信息搜集者尽可能多地搜集当事人个人

信息。

第二, 信息的搜集者,其为侵害被 /人肉 0者合法权利的

第二侵权主体。信息搜集者所搜集的信息主要包括两类: 一

类是与当事人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, 如裸照、性

生活信息等。另一类是与当事人人格尊严没有直接关系的

个人信息, 如电话号码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、教育背景等。

信息搜集者将其提供给信息征集者,从而使当事人个人信息

被公之于网络。

第三, 网络运营者,其为侵害被 /人肉0者合法权利的第

三侵权主体。网络运营者为了营利, 滥用其管理权利,而不

履行对网络信息的审查和删除义务,对侵害当事人合法权利

的信息不予删除, 甚至在当事人要求删除侵权信息时无动于

衷, 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侵害扩大化。

(二 ) /人肉搜索0侵权之客体

/人肉搜索0侵权之客体为被 /人肉0者, 其侵犯当事人

的合法权利涉及隐私权、名誉权、生命健康权、生活安宁权等

人身权利。

第一, 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、名誉权。我国虽未明确对

隐私权作出法律界定, 但本人不愿向社会公众透露的公民个

人信息毋庸置疑属于隐私权范畴。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在其

不自愿的情况下, 被信息征集者, 信息搜集着以及网络运营

者公之于网络。其个人隐私被社会公众所知悉,从而产生不

良社会评价, 对其人格尊严造成严重消极影响, 其隐私权遭

到非法侵害。我国 5民法通则6第 101条规定: /公民、法人

享有名誉权,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, 禁止用侮辱、诽谤

等方式损害公民、法人的名誉。0信息征集者将当事人个人信

息公之于网络, 引起网民对当事人的 /道德审判0, 侵犯了当

事人的名誉权。

第二,侵犯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、生活安宁权。当事人

合法权利的被侵犯往往不局限于网络中的直接侵权, 而扩大

到现实生活中的间接侵权。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曝光, 使其在

现实生活中被 /对号入座 0, 受到周围人的言论攻击。更有

甚者,某些好事网民到当事人住所或单位堵人、谩骂, 在房屋

墙壁或窗户上贴大字报, 电话骚扰等。当事人因此不能正常

生活和工作,其生活安宁权遭到非法侵犯。某些道德低下的

网民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, 威胁当事人的生命安全, 侵犯

了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。

(三 ) /人肉搜索0侵权之法律关系

/人肉搜索0侵权涉及两个法律关系, 即言论自由权与

隐私权和名誉权的冲突法律关系、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法

律关系。

第一,言论自由权与隐私权和名誉权的冲突法律关系。

虽然当前我国法律并未对言论自由权权限作出明确的规定,

但根据5宪法6第 51条之规定: /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

使自由和权利的同时,不得损害国家的、社会的、集体的利益

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。0由此,可以推定言论自由

权的行使必须在不侵犯其他公民合法自由和权利与公共利

益的前提下行使。 /人肉搜索0中各侵权主体所发表的言论

损害了当事人合法的自由和权利, 不属于其所享有的言论自

由权的范畴,而是一种违法行为, 并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隐

私权、名誉权。

第二,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法律关系。一般来说, 公

民的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、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。按其内

容划分为知政权、社会知情权、公众知情权和个人知情权。

其中个人知情权是指公民有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情况

和资料的权利。 /人肉搜索0各侵权主体挖掘原本不认识也

与其毫不相干的公民的个人信息,并将其公之于众, 显然不

属于知情权的范畴。同时公民隐私权的权限应该分为公众

人物隐私权和非公众人物隐私权。公众人物特性的构成要

件为社会知名度以及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性。对公众

人物的个人信息网民有权知晓和公布在网络上; 而对于非公

众人物的个人信息, 在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, 网民便

无权公开。 /人肉搜索0中各侵权主体为了其不道德或非法

目的将公民当事人个人信息在其不自愿的情况下公之于网

络,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。

三  /人肉搜索0之规制措施

(一 )法律规制: 通过立法和司法来保护和规范网民权

益及行为

第一,通过立法保护公民隐私权和制裁网络侵权行为。

通过法律手段规制 /人肉搜索 0其根本在于加强对公民隐私

权的立法。反观我国当前法律法规, 对隐私权的立法相当薄

弱。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 38条规定: /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0; 第 39条规定: /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0; 第 40条规定: /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0。这些规定虽然

都涉及到隐私权, 但并没有明确提出隐私权的概念。 19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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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5关于贯彻执行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通则4若干问题的意见 (试行 ) 6第 140条第 1款规定: /以书

面、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, 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

人格, 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, 造成一定影响

的, 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。0这实际上是采用名

誉权的保护方法来保护隐私权, 即间接保护方式, 间接保护

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隐私权保护的不全面、不彻底。它只

能保护私人活动中的部分隐私利益,不能保护私人信息和私

人空间等其他隐私利益。最高人民法院 2001年 3月 5关于

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6对隐私

权的保护, 做出了新的司法解释。5解释6第 1条规定: /违

反社会公共利益、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

益, 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

的,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。0这个司法解释第一次确认

对于隐私利益的损害应该用直接方法来保护,可以适用精神

损害赔偿。但是此规定也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限,即把隐私权

当作一个利益来保护 ,而不承认其是一种权利 [4]。我国对隐

私权立法的薄弱使得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而无法得到司法

救济。笔者认为, 立法部门应当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公

民的隐私权, 其立法应当包括对公民隐私权的法律界定、公

民隐私权的权限和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制裁。基于网络

隐私权的特殊性, 立法部门应当首先对网络隐私权进行专项

调研和论证, 进而对网络隐私权进行法律明文界定。

同时, 笔者建议,相关立法部门应制定一部5网络侵权处

罚条例6,明文规定网络侵权行为界定、侵权主体的认定、侵

权主体的法律责任、不同侵权方式的法律适用、侵权行为的

法律制裁和行政部门的监管权利和职责等等。明文法规的

出台将使网民和网络运营者在行为之前能够预见其法律后

果, 从而衡量自己行为的性质, 形成一种法律约束心理。同

时使当事人知晓在被侵权的情况下怎样获得法律救济。

第二, 通过司法保障公民人身权利。立法对公民人身权

和网络侵权的制裁的明文规定, 使现实操作有法可依,但真

正使其应然性转化为实然性必须依靠司法保障。针对 /人肉

搜索0网络侵权行为应制定与之配套的特殊诉讼程序和司

法程序, 从而避免遭遇诉讼难、审判难的制度瓶颈,使侵权行

为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,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。通过立

法保护与司法保障来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和制裁网络侵权行

为, 从而建立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网络秩序, 使 /人肉搜索 0

走上法制化轨道, 健康良性发展。

(二 )技术规制: 通过网络技术来规范网民行为

网络侵权责任无法落实到人是当前我国网络监管难度

大的一个重要原因, 网络侵权得不到法律制裁使得一些道德

低下的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胡作非为。侵权主体无法认定会

使得法律制裁步履维艰, 因而网络实名制的实施既是网络自

律的技术规制, 也是司法保障的必要条件。我国实施网络实

名制可以参照韩国做法。

韩国政府于 2005年 10月决定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, 并

发布和修改5促进信息化基本法6、5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 6

等法规,为网络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。此后, 一些主要网络

论坛上谩骂和人身攻击等不文明的内容减少了一半, 实名制

收效显著 [ 5]。网络实名制建立了网络虚拟身份与真实身份

的对应机制,培养了网民的自尊、自律、相互尊重等道德品质

和价值观念。同时,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可以对侵权主体进行

明确认定,从而使立法和司法具有现实可操作性, 这样能起

到一种法律威慑作用和预见性作用, 从而减少或避免虚假信

息的发布和 /网络暴力0、/网络冤案 0的出现,使被 /人肉0者

的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。

(三 )道德规制:通过舆论来正确引导网民行为

正如博登海默所说, /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

之外的0 [6] ,网民在作出某种行为之前法律是无法发挥效力

的。这样, /行业的自律和个人的自律在这一特殊的传播途

径中显得格外重要, 也成为构建网络伦理道德的基础 0。

/人肉搜索0的出现反映了社会道德一定程度的价值失落,

因而大大减少或避免因 /人肉搜索0产生的社会消极影响必

须加强社会道德重建 [ 7]。通过提高公民的社会道德,树立公

民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, 从而充分发挥公民和社

会的道德监督作用,形成抵制腐朽道德的坚固堤防。不仅在

现实社会中要坚决抵制腐朽道德, 而且在网络中对违反社会

道德的行为,要通过网络舆论压制、引导。唯有这样, 才能遏

止社会不道德现象, 才能减少或避免 /人肉搜索0可能造成

的伤害。

在当代社会中,社会舆论已成为维护社会正义与公民自

力救济的重要手段。 /人肉搜索0作为一种 /网络舆论 0对维

系社会舆论具有重要作用。对其引发的不良现象应该利用

法律手段和其他辅助手段加以规制, 防止某些道德低下的网

民借助网络恶意造谣、诽谤、侮辱他人, 甚至进行私人报复,

侵犯他人的正当权利,以及网络经营者为了营利而侵犯他人

合法权利。网络空间呼唤理性, 将 /人肉搜索0引向健康良

性发展的道路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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